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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欠缴税款，存在不当处分到期债权或财产的行为，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
怠于行使到期债权
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、撤销权的，不免除纳税人
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
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，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
税务机关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纳税人的债权
税务机关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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